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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5_8C_97_E

5_A4_AA_E5_B9_B3_E6_c27_32263.htm 颁布日期：1990-12-12

执行日期：1992-03-24 序 言缔约各国， 承认有必要促进对北

太平洋及其各种过程、生物资源与海洋特征的科学了解； 认

识到北太平洋海域辽阔，在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国际科学合作

能更好地科学地了解该区域； 希望建立一个适当的政府间组

织以促进和便利科学合作，避免重复努力； 承认该组织的活

动必须建立在国际海洋法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原则的基础上

， 谨协定如下： 第一条 组织的成立 缔约各国特此成立一个

政府间组织，定名为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（ＰＩＣＥＳ）

，以下简称“组织”。 第二条 有 关 区 域 本组织活动有关的

区域（以下简称“有关区域”）是北纬３０°以北的太平洋

温带和北极圈附近的区域以及毗邻海区。为了科学的需要，

组织的活动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北太平洋以南的区域。 第三条 

组织的宗旨 本组织的宗旨为： １．促进和协调海洋科学研究

，包括但不仅限于海洋环境以及海陆、海气间的相互作用及

其它在全球天气与气候变化中的作用，海洋所有动、植物及

其生态系统，海洋的利用及其资源，以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的

影响，以提高对“有关区域”及其生物资源的科学认识；并 

２．促进对于“有关区域”内海洋科学研究的情报、资料的

收集与交流。 第四条 组织的结构 本组织由如下机构组成： 

（１）管理理事会（“理事会”）； （２）理事会有时需要

建立的常设或特设小组和委员会；和 （３）秘书处。 第五条 

理事会的职责 １．除其他外，理事会的科学职责是： （１）



确定“有关区域”的研究优先次序和应研究的问题及适当的

解决办法； （２）提出“有关区域”的，需由参与的缔约国

本国作出努力来完成的协调研究计划和有关活动的建议； （

３）促进和便利科学数据、情报和人员的交流； （４）考虑

开展“有关区域”的科学咨询的要求； （５）组织科学专题

研讨会以及其他科学活动；及 （６）鼓励讨论共同感兴趣的

科学问题。 ２．除其他外，理事会的行政职能是： （１）必

要时通过和修改本组织的议事规则以及财务规定； （２）考

虑并提出本公约的修正案； （３）通过本组织的年度工作报

告； （４）审查并通过本组织的年度财务预、决算； （５）

决定本组织秘书处所在地； （６）任命执行秘书； （７）保

持与其他有关的国际组织的联系；并 （８）管理本组织的各

项活动。 ３．理事会应作出其他必要或恰当的决定，以使本

组织行之有效地开展活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